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推廣處展演空間借用管理要點 

經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行政會議與 112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一、為有效管理藝術推廣處（以下簡稱本處）所屬場地空間，特依「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場地設

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推廣處展演空間借用管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借用方依規定於借用日前二週至半年內（異動或撤銷同於此區段）完成所有借用程序（含

上網登錄「場地借用系統」與「展演活動線上資料庫系統」，同時填寫「借用空間申請表」

提出紙本申請）並送正本至本處，借期每次以 14 天為限，核准後於使用當日或前一日上班

時間內由申請者或操作人員本人親至本處領取鑰匙。  

三、如須變更借用日期程序同第二點，並檢附原時段申請表影本及撤銷原檔期，否則因而導致

場地、設施無法配合，由借用方自行負責相關費用與賠償事宜。 

  但因優先順序較次，核准時間已被取代者，得不受需提前二週申請之規定，可另擇期借用，

如無適當時段可調整者，已繳費者可辦理退費。 

四、收費須知（以「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規定為優先） 

展演空間 

   

場地位置 

場地名稱 

 

 

面積 

 

坪/間 

<場地租金> <冷氣費>  

 

 

<保證金> 

 

 
校內 

—公務 

校內 

—私人、校友 

校外 

—公益 

校外 

—私人 

圖書資訊大樓

(1F) 
演藝廳 140 免費 

2,000 元 

/時段 

5,000 元 

/時段 

6,000 元 

/時段 

1,200 元 

/時段 

3,000 元 

/次 

圖書資訊大樓

(1F) 
貴賓室 6.91 免費 

500元 

/時段 

500元 

/時段 

1000元 

/時段 
- 

3,000 元 

/次 

圖書資訊大樓

(1F) 
藝象藝文空間 44.5 免費 

600元 

/日 

1,000 元 

/日 

2,000 元 

/日 
- 

3,000 元 

/次 

圖書資訊大樓

(4F) 
迴廊藝文空間 45.5 免費 

300元 

/日 

400元 

/日 

800元 

/日 
- 

3,000 元 

/次 

南畫廊 

(2F) 
201室 40 免費 

600元 

/日 

1,000 元 

/日 

2,000 元 

/日 

300元 

/時 

3,000 元 

/次 

北畫廊 

(2F) 
第一展覽空間 33 免費 

500元 

/日 

750 

/日 

1,500 元 

/日 

600元 

/時 

3,000 元 

/次 

北畫廊 

(2F) 
第二展覽空間 37 免費 

550元 

/日 

900 

/日 

1,800 元 

/日 

600元 

/時 

3,000 元 

/次 

  （一）場地租金： 

1. 活動經費來源：凡由本校單位或人員主（協）辦並實支活動經費之公開展演、講

座、集會等相關活動，請標註計畫案名稱、活動經費來源、是否有提繳行政管理

費、是否對參加者收費及有收益行為，相關收費以此依據並優先於上表（含公務

使用），收費判斷依據本校「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費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2. 教學、展演、考試、相關活動與會議等活動以使用者付費為原則。 

3. 校內公務使用：限主辦校級重大活動（畢業典禮、校慶典禮、家長座談會、新生

成長營、心靈講座、通識講座…等）、及系所級考試及活動〔一學期間，可申請



 

演藝廳 5次各限 1天內（應用音樂學系係因需器材測試，1次 2天）、或展覽類空

間 8次〕，請檢附正式文宣設計資料或核准公文等茲證明。 

如未能於二週前提出申請，則須專案簽請校長核准後借用或比照一般收費。 

4. 學位考試展演：可免費申請演藝廳 2時段、或展覽類空間 1 次（限借 1 個空間），

請檢附單位同意之學位考試申請表等茲證明。 

5. 借用方於活動期間應親自（或指派專人）到場管控或維持活動秩序與品質。 

（二）冷氣費：辦理任何活動均收費，校內公務使用限活動當日免費（應用音樂學系另含

器材測試時段），惟請撙節使用。 

   本處於圖書資訊大樓（演藝廳與貴賓室除外）空間，時間以配合圖書資訊大樓上班

日空間開放及冷氣政策為主，無法另行付費加開為原則。 

（三）保證金：辦理任何活動均收費（行政與學術單位借用免收，惟若有其他違規事項而

保證金不足或無保證金者，視情節狀況另收行政處理費）。 

（四）改期行政處理費：如完成借用程序後，申請改期使用、或取消後同樣事由再次申請

時，首次免繳，第二次需繳納 500 元，每再改期一次遞增 100 元（例：第二次 500

元、第三次 600 元、第四次 700元）。 

（五）環境清潔費：非本校單位借用者適用，收費標準依據本校「場地設備管理使用暨收

費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五、借用須知 

（一）借用時間說明 

1. 表演類場地（演藝廳、貴賓室）：上午時段為 9 時至 12 時，下午時段為 2 時至 5

時，晚間時段為 6時 30分至 9時 30分。 

2. 展覽類場地（藝象藝文空間、迴廊藝文空間、南畫廊 201 室、北畫廊第一展覽空

間、北畫廊第二展覽空間）：每日為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3. 非上列時段者，須事前敘明理由另行簽准後辦理，並依比例收費。 

（二）各空間落實實名制，切勿無故不使用或多借時段，若需調整時間、變更事由、撤銷

或特殊狀況等情事，請借用方親至本處辦理相關修正。 

（三）借用方使用期間應負管理借用場地之責任，均應遵守本校相關安全、環境清潔及維

護等管理規定，借用期滿應將設備復原交還管理人員點收，未遵守相關規範者，如

延遲歸還、人為損毀設備、未關電源或損壞情節重大者，借用人必須負責修繕或更

新之費用，並追繳所浪費之電費、禁止其未來該單位申請資格及扣除保證金。 

（四）借用方需作現場錄音、攝影、錄影或實況轉播，如有侵害他人權利之情事者，由申

請人負全部責任，與本校無涉。 

（五）為維護器材與響應校內節約能源，及落實實名制，管理單位保留不定期抽查之權利。 

（六）使用完畢應於借用截止時段（限半小時內，非上班時段另依本處說明辦理）立即歸

還鑰匙，以註銷借用管理責任，待檢查無誤後，始退還保證金。 

（七）完成使用申請手續後，如無故放棄使用，款項恕不退還，並累計三次者得停止該單

位申請借用權一年。 

（八）若因公務需求，本處保有得臨時收回場地之使用權，並無息退還相關費用。 

（九）若有借用事由與事實不符、或違反相關規定者，依相關規定辦理衍生之責任（含停

止借用權）及經費由違反規定者自付。 

（十）借用方不得於本校場域使用大陸廠牌資通訊產品（包含軟體、硬體及服務）。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6%92%99%E7%AF%80#minnan_dict


 

（十一）演藝廳使用之其他規定 

1. 演藝廳附屬空間含貴賓室與後台長廊，附屬空間限同時段演藝廳場地無借用狀況

方可單獨借用，惟非申請制而可能被取消借用，若後續有檔期重覆，需取得同時

段演藝廳借用方得同意後方可使用。 

2. 每學期結束前二週原則為音樂表演相關系所排定考試，相關使用時段由院長邀請

相關系、所協調排定，其所排定時程中每週應有一日空留，因應他項使用申請；

時段內實際使用（含各系所考試）仍需依相關程序辦理申請。 

3. 各項活動申請者需自備一名研習合格之操作人員，本處不派員操作。 

4. 操作人員限為本處器材操作研習合格者，若經查冒名登記違者，將視情節追究相

關責任。各單位於每學期初得派同學參加演藝廳器材操作研習，大學部 5人以上，

研究所 2 人以上，行政單位得派 2 名以上行政人員或同學，完成研習者得任操作

員（不限原單位），得協助借用人操作演藝廳器材。 

5. 為維護器材與響應校內節約能源，控制室限已報備之操作人員與借用者進入，本

處保留不定期抽查之權利。 

6. 借用方應負責維護場地清潔及秩序，演藝廳內嚴禁飲食及抽煙，除表演需求外，

進場觀眾應穿著整齊。 

7. 演藝廳現有山葉平台式鋼琴 C3MPE 可供借用，鋼琴禁止演奏預製鋼琴曲目，如需

調音請自行聯繫調音師，如須淨空舞台請自行負擔鋼琴拆運費。 

需使用史坦威鋼琴 D274者，請逕洽音樂學系及依相關規定辦理。 

8. 借用方未經本校同意，不得擅自啟用演藝廳之燈光、音響、舞台、吊具等各項設

備，如須臨時接裝燈光照明或其他電器設備時，應先經本校同意，會同本處與機

電人員辦理，不得私自架設，以策安全，違者依規定究責。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